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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世纪大道北、琅琊台南路东地块住宅、商业、地下车库用房分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世纪大道北、琅琊台南路东地块住宅、商业、地下车库用房分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为青岛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南国用（2011）第G051301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66615.9平方米。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70223201201021号]、《中建托管——项目经济技术指标一览表》，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共计为142167平方米，详见下表：

	类别
	项目类型
	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用房
	住宅
	39561.79
	84430.00 
	84430
	——

	
	商业
	445.15
	950.00 
	950
	——

	
	车库
	21998.64
	46947.96 
	——
	46947.96

	
	小计
	62005.58 
	132327.96 
	85380.00 
	46947.96 

	非经营性用房
	设备及其他
	4057.41
	8659.04 
	——
	8659.04

	
	公共配套及物业（住宅）
	552.92
	1180.00 
	1180
	——

	
	小计
	4610.33 
	9839.04 
	1180.00 
	8659.04 

	合计
	66615.91 
	142167.00 
	86560.00 
	55607.00 


截至价值时点，项目配建幼儿园未开工，其他18幢建筑物及地下车库主体结构完成，正在做门窗安装、装饰装修等工程。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18年11月19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8年11月19日，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1.5年、商业31.5、地下车库41.5年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评估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项 目 名 称
	建筑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房地产价值

	
	
	
	总 价
	楼面单价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世纪大道北、琅琊台南路东地块住宅、商业、地下车库用房分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142167
	66615.9
	84609
	5952

	房地产价值
	84609

	大写金额
	捌亿肆仟陆佰零玖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单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为准。

2.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3.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上登记建筑物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南国用（2011）第G051301号]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进行核对。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与原件一致为假设前提，如有改变，估价结果需进行相应调整。
5.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日，评估专业人员未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估价对象现状以估价委托人介绍为依据进行设定。如与实际不同，本《评估意见函》结果将相应进行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测算过程：

	评估方法
	成本法
	假设开发法

	权重
	0.50 
	0.50 

	各方法结果
	总价
	81076
	88141

	
	楼面地价
	5703
	6200

	
	单位面积地价
	12171
	13231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在建建筑物价格
	总价
	84609万元

	
	楼面地价
	5952元/平方米

	
	单位面积地价
	12701元/平方米


1.土地市场比较法（成本法套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同泰华府
	黄岛区牡丹江路南、奋进路西
	黄岛区东岳东路南、阅武路西
	黄岛区峨眉山路以西、昆仑山路以东

	
	世纪大道北、琅琊台南路东
	黄岛区牡丹江路南、奋进路西
	黄岛区东岳东路南、阅武路西
	黄岛区峨眉山路以西、昆仑山路以东

	交易时间
	2018-11-19
	100
	2018-08-13
	99
	2018-08-13
	99
	2018-08-07
	99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1.5年
	100
	70年
	104
	70年　
	104
	70年　
	104

	容积率
	1.3
	100
	2.5
	90
	2.5
	90
	2.8
	9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好
	102　
	好
	102　
	好
	102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66615.9
	100
	47962
	99
	13662
	98
	53485
	99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与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
	楼面地价
	——
	　
	4432
	　
	4232
	　
	4768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4523
	　
	4463
	　
	4305
	　
	4802
	　

	估价对象比较价格（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4523


土地价格=4523×85380÷10000=38617（万元）

2.成本法

	1.土地价值
	　
	　
	　
	　
	　

	（1）
	土地取得成本
	39795 
	面积
	单价
	系数
	　

	1）
	土地购买价格
	38617 
	土地购买价格同上表测算价格

	2）
	土地取得税费
	1178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0 
	　
	　
	　
	未包含在土地购买价格中

	A
	住宅
	2322 
	84430
	275 
	　
	

	B
	非住宅
	1588 
	57737
	275 
	　
	　

	（2）
	土地开发费用
	0
	142167
	200 
	　
	已包含在土地取得成本中

	（3）
	管理费用
	1194
	　
	　
	3.00%
	以前述2项为基数

	（4）
	销售费用
	0.02
	V土
	　
	2.00%
	以土地价值为基数

	（5）
	贷款利息
	2911.0 
	0.0007
	V土
	4.75%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2869.0 
	　
	　
	　
	计项目已运行全期

	2）
	（2）项产生的利息
	0.0 
	　
	　
	　
	土地开发期均匀投入、已建工期计全期

	3）
	（3）项产生的利息
	42.0 
	　
	　
	　
	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均匀投入

	4）
	（4）项产生的利息
	0.0007
	　
	　
	　
	　

	（6）
	利润
	3689 
	0.0018
	V土
	15%
	（1）-（4）项之和*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1）
	（1）-（3）项产生的利润
	3689 
	　
	　
	　
	　

	2）
	（4）项产生的利润
	0.0018
	　
	　
	　
	　

	（7）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5.60%
	以房地产价值/(1+5%)为基数

	1
	土地价值(V土)
	51492 
	　
	　
	　
	前述7项相加

	2.在建工程价值
	　
	　
	　
	　
	　

	（1）
	建筑物建造成本
	22364 
	　
	　
	　
	　

	1）
	建安费用
	19748 
	　
	　
	48.3%
	现房100%；在建为综合进度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92 
	　
	　
	3.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355 
	　
	　
	3.0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或直接等于公共配套建安费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373 
	142167 
	200 
	　
	按工程进度计取或按实际情况计取

	5）
	相关税费
	296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671
	　
	　
	　
	以（1）为基数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以V建为基数

	（4）
	贷款利息
	816
	0.0007
	V建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792
	　
	　
	　
	已建工期均匀投入

	2）
	（2）项产生的利息
	24
	　
	　
	　
	

	3）
	（3）项产生的利息
	0.0007
	　
	　
	　
	

	（5）
	利润
	3455 
	0.003
	V建
	　
	（1）-（3）项乘利润率

	1）
	（1）、（2）项产生的利润
	3455 
	　
	　
	　
	　

	2）
	（3）项产生的利润
	0.003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以成本价值/(1+5%)为基数

	（7）
	在建工程重置价值（V建）
	29584
	　
	　
	　
	前述6项相加

	3.成本价值
	81076 
	　
	　
	　
	　


综上，采用成本法测算的估价对象房地产总价为81076万元。

3.假设开发法
	1.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143732 

	序号
	项目名称
	住宅
	商业
	车库
	
	

	（1）
	楼面单价
	15225 
	16800 
	2895 
	
	

	（2）
	建筑面积
	84430.00 
	950.00 
	46947.96 
	
	

	（3）
	总额
	128545 
	1596 
	13591 
	
	

	2.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A
	续建建安
	21163 
	　
	　
	51.7%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35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532
	　
	　
	3%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D
	红线内市政费用
	1470
	142167
	200
	　
	按工程进度计取或按实际情况计取

	E
	相关税费
	317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续建成本
	24117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待完成）
	0
	142167
	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3910
	　
	　
	　
	　

	A
	住宅
	2322
	84430
	275
	　
	　

	B
	非住宅
	1588
	57737
	275
	　
	　

	（1）
	后续开发成本
	28027 
	　
	　
	　
	前述7项之和

	（2）
	管理费用
	841 
	　
	　
	3.00%
	以续建成本为基数计算

	（3）
	销售费用
	1486 
	　
	　
	2.00%
	以“1”为基数按一定比例及续建进度计取

	（4）
	取得税费
	0.029
	v
	　
	3.05%
	以开发价值/(1+5%)为基数

	（5）
	利息
	713 
	0.0489
	v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息
	0.0489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3）产生的利息
	713 
	　
	　
	　
	（1）-（3）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6）
	投资利润
	4553 
	0.0617
	v
	15.00%
	　

	1）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应计的利润
	0.0617 
	　
	　
	　
	（V+V*取得税费）*利润率*续建工期/建设期

	2）
	（1）-（3）应计的利润
	4553 
	　
	　
	　
	　

	（7）
	销售税费
	7666 
	　
	　
	5.60%
	以“开发完成后价值/（1+5%）”为基数计取

	3.开发价值（V）
	88141 
	　
	　
	　
	估价对象价值=1-2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综上，采用假设开发法测算的估价对象房地产总价为881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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